
  

 

 

附件 3： 

 

總 統 府 公 報 第 7 2 8 2 號 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7282號 

 

納稅者不服課稅處分、復查或訴願決定提出行政爭訟之案件，其課稅

處分、復查或訴願決定自本法施行後因違法而受法院撤銷或變更，自法院

作成撤銷或變更裁判之日起逾十五年未能確定其應納稅額者，不得再行核

課。但逾期係因納稅者之故意延滯訴訟或因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者，

不在此限。 

滯納金、利息、滯報金、怠報金及罰鍰等，準用前項規定。 

第二十二條    本法施行細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二十三條   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。 

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1 0 5 年1 2 月2 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1 0 5 0 0 1 6 1 4 8 1 號 

茲增訂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二條之一、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四十

九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六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條之一、

第三十六條、第四十三條、第四十五條及第五十一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   統 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 林 全 

財政部部長  許虞哲 

 

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增訂第二條之一、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四十九

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六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條之一、

第三十六條、第四十三條、第四十五條及第五十一條條文 

中華民國105 年12 月28 日公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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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之一    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

業場所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者，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

人，不適用前條第三款規定。 

第 六 條   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為營業人： 

一、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。 

二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有銷售貨

物或勞務。 

三、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

定營業場所。 

四、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

定營業場所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。 

第 二十八 條    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，應於開始營業

前，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。 

第二十八條之一    第六條第四款所定營業人之年銷售額逾一定基準者，

應自行或委託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

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為其報稅之代理人，向主管稽

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。 

依前項規定委託代理人者，應報經代理人所在地主管稽

徵機關核准；變更代理人時，亦同。 

第一項年銷售額之一定基準，由財政部定之。 

第 二十九 條    專營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、第八款、第十二款

至第十五款、第十七款至第二十款、第三十一款之免稅貨物

或勞務者及各級政府機關，得免辦稅籍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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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十 條    營業人依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之一申請稅籍登記之事

項有變更，或營業人合併、轉讓、解散或廢止時，均應於事實

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填具申請書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或

註銷稅籍登記。 

前項營業人申請變更登記或註銷登記，應於繳清稅款或

提供擔保後為之。但因合併、增加資本、營業地址或營業種

類變更而申請變更登記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三十條之一    稅籍登記事項、申請稅籍登記、變更或註銷登記之程序、

應檢附之書件與撤銷或廢止登記之事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

則，由財政部定之。 

第三十六條    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

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者，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

始十五日內，就給付額依第十條所定稅率，計算營業稅額繳納

之；其銷售之勞務屬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業之勞務者，勞務買受

人應按該項各款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。但買受人為依第四

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，其購進之勞務，專供經營應

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，免予繳納；其為兼營第八條第一項免稅

貨物或勞務者，繳納之比例，由財政部定之。 

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

有代理人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，其代理人應於載運客、

貨出境之次期開始十五日內，就銷售額按第十條規定稅率，

計算營業稅額，並依前條規定，申報繳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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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第四款所定之營業人，依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須申

請稅籍登記者，應就銷售額按第十條規定稅率，計算營業稅額，

自行或委託中華民國境內報稅之代理人依前條規定申報繳納。 

第四十三條    營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主管稽徵機關得依照查得之資

料，核定其銷售額及應納稅額並補徵之： 

一、逾規定申報限期三十日，尚未申報銷售額。 

二、未設立帳簿、帳簿逾規定期限未記載且經通知補記載

仍未記載、遺失帳簿憑證、拒絕稽徵機關調閱帳簿憑

證或於帳簿為虛偽不實之記載。 

三、未辦妥稅籍登記，即行開始營業，或已申請歇業仍繼

續營業，而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。 

四、短報、漏報銷售額。 

五、漏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。 

六、經核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而不使用。 

營業人申報之銷售額，顯不正常者，主管稽徵機關，得參

照同業情形與有關資料，核定其銷售額或應納稅額並補徵之。 

第四十五條     營業人未依規定申請稅籍登記者，除通知限期補辦外，並

得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；屆期仍未補辦者，得

按次處罰。 

第四十九條之一    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代理人，未依規定期間

代理申報繳納營業稅者，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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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一條    納稅義務人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除追繳稅款外，按所漏

稅額處五倍以下罰鍰，並得停止其營業： 

一、未依規定申請稅籍登記而營業。 

二、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，

亦未按應納稅額繳納營業稅。 

三、短報或漏報銷售額。 

四、申請註銷登記後，或經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停止

其營業後，仍繼續營業。 

五、虛報進項稅額。 

六、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繳納營

業稅。 

七、其他有漏稅事實。 

納稅義務人有前項第五款情形，如其取得非實際交易對象

所開立之憑證，經查明確有進貨事實及該項憑證確由實際銷貨之

營利事業所交付，且實際銷貨之營利事業已依法補稅處罰者，免

依前項規定處罰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1 0 5 年1 2 月2 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1 0 5 0 0 1 6 1 4 9 1 號 

茲修正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三條、第二十二條之二及第二十二條之三 

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   統 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 林 全 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 李瑞倉 

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修正第三條、第二十二條之二及第二十二條 

之三條文 

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8 日公布 


